
附件
兵团基本医疗保险调剂金管理使用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兵团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互济功能，确保兵团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调剂工作顺利进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基本医疗保险调剂金（以下简称调剂金）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含生育保险基金，不含个人账户基金，以下简称职工医保）、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居民医保）的组成部分。由基础调剂金和附加调剂金两部分组成。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兵团基本医疗保险调剂金的筹集、使用与管理。
第四条  调剂金存入兵团医疗保险基金财政专户，资金分账核算，专款专用。
第二章  调剂金来源

第五条  基础调剂金由兵团本级财政预算安排，其中不超过1亿元的金额用于补助居民医保基金。基础调剂金采用因素分配法，综合考虑各师市及兵团本级参保情况、基金运行情况、地域因素以及医疗保障政策贯彻实施情况等相关因素占比权重，由兵团医疗保障局会同兵团财政局拟定分配方案，按程序审定后下拨。
第六条  附加调剂金分别从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基金中按照一定的比例提取。
第三章  职工医保附加调剂金提取、申请及下拨

第七条  从职工医保基金提取的附加调剂金综合考虑收入因素及支出增长因素，按照上年度基金决算职工医保基金征缴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
（一）收入因素附加调剂金提取。各师市及兵团本级均按上年度基金决算中职工医保基金征缴收入的4%提取。
（二）支出增长因素附加调剂金提取。根据各师市及兵团本级上年度基金决算职工医保基金支出增长率（不包含上解调剂金支出）超过兵团增长率一定比例提取。具体办法：
各师市及兵团本级上年度职工医保基金支出增长率高于（含等于）兵团增长率5%的，按1%的比例提取基金增长因素附加调剂金；在此基础上，支出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小数四舍五入），附加调剂金提取比例增加0.2个百分点，提取比例不设上限。
兵团职工医保支出增长率=（上年度兵团职工医保基金支出-前一年度兵团职工医保基金支出）/前一年度兵团职工医保基金支出。
各师市及兵团本级职工医保支出增长率=（上年度各师市及兵团本级职工医保基金支出-前一年度各师市及兵团本级职工医保基金支出）/前一年度各师市及兵团本级职工医保基金支出。
（三）附加调剂金提取方式。每年9月初前提取收入因素和支出增长因素附加调剂金，支出增长率低于兵团增长率的附加调剂金提取比例下降1个百分点。
第八条  按照以上方法测算当年应提取的附加调剂金与以前年度附加调剂金累计结余之和超过兵团上年度职工医保基金征缴收入的10%时，各师市及兵团本级按照不超过本统筹区上年度职工医保基金征缴收入10%上限的差额部分上解附加调剂金；未达到10%上限的按照收入因素和支出增长因素上解附加调剂金。
第九条  从职工医保基金提取的附加调剂金用于各师市及兵团本级职工医保基金当期缺口或因医保政策调整造成基金缺口的补贴，当期缺口资金按照动态结余趋势情况分析，职工医保当期收入减去职工医保当期支出为负数的金额，上年度内有多次缺口的，按照不发生年末缺口的原则补助一次。 
（一）职工医保当期收入。职工医保当期收入不包含本年上级补助调剂金收入，其余收入全口径计算。
（二）职工医保当期支出。职工医保当期支出不包含本年上解附加调剂金支出，其余支出全口径计算。
第十条  兵团医疗保障局会同兵团财政局每年对本年职工医保基金符合申请附加调剂金条件的统筹区进行调剂。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可申请附加调剂金补贴：
（一）完成上年度职工医保费征缴预算85%（含85%）以上；
（二）按照各师市及兵团本级职工医保基金动态结余趋势情况分析，上年度当期出现缺口的或因医保政策性调整出现缺口的；
（三）按规定及时足额上缴附加调剂金的；
（四）严格按国家和兵团有关规定管理使用职工医保基金，无擅自增加支出项目和提高待遇支付标准，以及挤占挪用基金等行为的；
（五）其他情况可以下拨调剂金的。
第十一条  完成征缴预算95%（含95%）以上的可全额申请附加调剂金，自完成征缴预算95%的比例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相应调减可申请附加调剂金总额的5%。剔除政策调整等特殊因素，各师市及兵团本级职工医保基金当期出现缺口时，由附加调剂金和本统筹区历年滚存结余基金按比例弥补。具体办法：
（一）各师市及兵团本级职工医保基金当期缺口低于或等于其上年度收入因素附加调剂金上缴额的部分，由附加调剂金全额补贴。
（二）各师市及兵团本级职工医保基金当期缺口超过其上年度收入因素附加调剂金上缴额但低于上年度收入因素附加调剂金上缴额300%的部分，根据各师市及兵团本级在职退休比，即：在职退休比≤1、1<在职退休比≤1.5、1.5<在职退休比≤2、2<在职退休比≤2.5、2.5<在职退休比≤3，由附加调剂金和各师市及兵团本级历年滚存结余基金分别按9﹕1、7﹕3、5﹕5、3﹕7、1﹕9的比例进行补助，在职退休比>3的由各师市及兵团本级历年滚存结余基金全额负担。
（三）各师市及兵团本级职工医保基金当期缺口超过上年度收入因素附加调剂金上缴额300%的部分，由各师市及兵团本级历年滚存基金全额负担。
（四）各师市及兵团本级历年滚存结余基金不足或没有历年滚存结余基金的，由参保地财政补足。
第十二条  当从职工医保基金提取的附加调剂金不足以支付各师市及兵团本级下拨的职工医保调剂金总额时，下拨的职工医保调剂金由附加调剂金滚存结余负担，滚存结余不足的，按照下拨金额占比权重进行调减。
第四章  居民医保附加调剂金提取、申请及下拨

第十三条  从居民医保基金提取的附加调剂金综合考虑基金累计结余、当期结余水平等因素，按照居民医疗保险费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
（一）附加调剂金提取条件。对上年度居民医保基金当期结余率、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和支出增长率（不包含上解调剂金支出）均大于全兵团对应指标的统筹区可以提取附加调剂金。
（二）附加调剂金提取。符合条件的统筹区均按照上年度居民医保基金决算中基本医疗保险费收入的5%提取。
兵团居民医保当期结余率=（上年度兵团居民医保基金收入-上年度兵团居民医保基金支出）/上年度兵团居民医保基金收入。
各师市及兵团本级居民医保当期结余率=（上年度各师市及兵团本级居民医保基金收入-上年度各师市及兵团本级居民医保基金支出）/上年度各师市及兵团本级居民医保基金收入。
兵团居民医保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上年度兵团居民医保基金累计结余/下一年度兵团居民医保基金预算支出×12个月。
各师市及兵团本级居民医保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上年度各师市及兵团本级居民医保基金累计结余/下一年度各师市及兵团本级居民医保基金预算支出×12个月。
兵团居民医保支出增长率=（上年度兵团居民医保基金支出-前一年度兵团居民医保基金支出）/前一年度兵团居民医保基金支出。
各师市及兵团本级居民医保支出增长率=（上年度各师市及兵团本级居民医保基金支出-前一年度各师市及兵团本级居民医保基金支出）/前一年度各师市及兵团本级居民医保基金支出。
第十四条  按照以上方法测算当年应提取的附加调剂金与以前年度附加调剂金累计结余之和超过兵团上年度居民医保基金保费收入的10%时，符合提取条件的按照不超过本统筹区上年度居民医保基金保费收入10%上限的差额部分上解附加调剂金；未达到10%上限的按规定比例上解附加调剂金。
第十五条  从居民医保基金提取的附加调剂金用于各师市及兵团本级本年居民医保基金预计（或实际）缺口的补贴，预计缺口资金为各师市及兵团本级居民医保基金按预算执行进度计算的收入预算减去支出预算为负数的金额。收入预算为保险费收入、财政补助、上级补助附加调剂金、基础调剂金等全口径收入。支出预算含全口径支出。居民医保附加调剂金也可用于因医保政策调整造成基金缺口的补贴。
第十六条  兵团医疗保障局会同兵团财政局每年对本年居民医保基金预计（或实际）缺口且符合申请附加调剂金条件的统筹区进行调剂。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可申请附加调剂金补贴：
（一）完成上年度参保扩面任务97%（含97%）以上的；
（二）居民医保基金按预算执行进度计算（或实际）当期出现缺口的、因医保政策性调整出现缺口的；
（三）按规定及时足额上缴附加调剂金的；
（四）严格按国家和兵团有关规定管理使用居民医保基金，无擅自增加支出项目和提高待遇支付标准，以及挤占挪用基金等行为的；
（五）其他情况可以下拨调剂金的。
第十七条  剔除政策调整等特殊因素，各师市及兵团本级本年居民医保基金出现预计（或实际）缺口时，由附加调剂金和本统筹区结余基金按比例弥补。
（一）上年度参保扩面任务完成率达到100%（含100%）以上的，预计缺口资金由附加调剂金全额补贴。
（二）上年度参保扩面任务完成率达到99%（含99%）—100%（不含100%）的，预计缺口资金由附加调剂金和本统筹区结余基金按9﹕1的比例弥补。
（三）上年度参保扩面任务完成率达到98%（含98%）—99%（不含99%）的，预计缺口资金由附加调剂金和本统筹区结余基金按7﹕3的比例弥补。
（四）上年度参保扩面任务完成率达到97%（含97%）—98%（不含98%）的，预计缺口资金由附加调剂金和本统筹区结余基金按5﹕5的比例弥补。
（五）上年度参保扩面任务完成率未达到97%的，预计缺口资金由本统筹区结余基金弥补。
第十八条  当从居民医保基金提取的附加调剂金不足以支付各师市及兵团本级下拨的居民医保调剂金总额时，按照下拨金额占比权重进行调减。
第五章  调剂金管理

第十九条  兵团医疗保障部门于每年8月底前完成附加调剂金提取测算工作，会同兵团财政部门于每年9月初前完成附加调剂金提取工作。各师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应于每年9月中旬前将附加调剂金申请报送兵团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在规定时间内未报送的视同放弃。兵团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负责根据各师市报送的附加调剂金申请核定当年应下拨的附加调剂金金额报兵团医疗保障局、财政局审核，兵团医疗保障局会同财政局审核后于每年9月底前下达各师市及兵团本级。
第二十条  附加调剂金原则上每年调剂一次。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兵团医疗保障局、兵团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试行期间国家出台相关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抄送：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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